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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深圳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市场采购贸易经
营者备案登记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方式试行工

作，促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持续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《深

圳市市场采购贸易综合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从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

应当向龙岗区商务局（专职机构）办理备案登记。对外贸易

经营者未按照本办法办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备案登记

的，海关不予按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方式办理通关验放手

续。

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申请办理

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：

（一）已在深圳办理商事注册登记；

（二）已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已取得外商投

资企业批准证书；国家规定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

自贸区等区域内的企业，可直接申请办理市场采购贸易经营

者备案。

第四条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通过深圳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联网信息平台

（名称待定）填写主体备案信息，并提交龙岗区商务局（专

职机构）办理备案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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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应按要求认真填写所有事项的信

息，并确保所填写内容完整、准确、真实。

（二）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或委托方需向龙岗区商务局

以附件形式在线提交如下备案登记材料：

1.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申请书扫描件；
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；

3.营业执照扫描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扫描件；

4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扫描件（前海自贸试验区

内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无需提供）；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》扫描

件或《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回执》扫描件；

6.《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网上业务开通》扫描件或其他证

明已办理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的资料扫描件；

7.龙岗区商务局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认为需要增补的其他

材料。

（三）龙岗区商务局在收到上述材料后，在 10 个工作

日内办理备案登记手续，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退回并说明原

因。

第五条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的任何备案登记事项发生

变更时，均应比照本办法第四条和本条有关规定，在 30 日

内办理备案登记变更手续，逾期未办理变更手续的，其市场

采购贸易经营者资格自动失效。

第六条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已在工商部门办理注销手

续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，自营业执照注销或吊销之日起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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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采购贸易经营者资格自动失效。

第七条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不得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

出租、出借、转让和出卖备案登记。

第八条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

外贸易法》等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及相关部门监管办法，经

查属实、情节严重的，龙岗区商务局可撤销其市场采购贸易

经营者备案登记资格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龙岗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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